南京市水利局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宁水许准字〔  〕第  号

（申请人名称）     ：

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向本局提出的     （项目名称）          行政许可申请，本局于    年  月   日予以受理。经审查，决定如下：

                              行政机关印章或许可专用章

                                   年  月  日

南京市水利局

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宁水许不准字〔  〕第  号

（申请人名称）     ：

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向本局提出的     （项目名称）          行政许可申请，本局于    年  月   日予以受理。经审查，由于                     （理由）                 

，决定不准予你（单位）取得该项行政许可 。

    如你（单位）不服本决定，可从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江苏省水利厅或南京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三个月内直接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机关印章或许可专用章

                                   年  月  日

